
关于申报 2020 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一、项目申报原则  

(一)全面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能力。统筹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统筹项目、人才、基地，充分发挥高端外国专

家在开展前沿领域研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聚焦核心关键技术，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全面服务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需求，

为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突破和应用，培育新兴技术和产业发挥独特作用。  

(二)着力聚焦“高精尖缺”引才重点。坚持将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鼓

励外国人才参与我国科技计划，发挥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集聚全球创新

人才的重要作用，着力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具有推动重大技术

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拓能力的企业家，符合国家战略发

展需要的人文社科专家，大力引进重点领域内大师级人才、青年创新人才、创新

团队及各类急需紧缺人才，使引进外国专家规模、层次、结构向“高精尖缺”聚

焦，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  

 (三)坚持绩效导向，科学评价项目成果。改革项目评价机制，建立以创新质量、

贡献、绩效为导向的项目评价体系，准确评价外国专家项目的科学价值、技术价

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要以建立科学有效的引智成果发现、培育、

评价和推广机制为核心，逐步实行经费支持与成果转化应用挂钩的激励政策。各

地方、各部门应从实际出发，加大对效益高、前景好、推广价值大的成熟引智成

果的推广力度，促进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提高附加值，使之产生更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二、申报项目说明  

2020 年度外专项目调整为“人才类项目计划”申请。人才类项目包括“高

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和“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外国专家项目”。所有项目

执行年度为 2020 年度。 

(一) 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 

1、支持重点：“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主要支持以下四个领域。 



1.1 战略科技发展类。重点支持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需求和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从事前沿基础研究、科技产业创新和工程技术创新的外国专家。

大力引进研究方向 处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从事探索性、原创性研究，能够领

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重大工程建设，具备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潜

质的顶尖人才。持续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加强开放合作，积极推进国外科学家深入

参与国家科技计划。此类项目将予以重点支持。 

1.2 产业技术创新类。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

大力引进各类技术创新人才，推动关键技术、生产工艺、产品设计新突破，产生

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加快培育新兴技术和产业，大规模引进能够在人工智能、

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应用中发挥突出作

用的高层次外国专家;推进稀土新材料、半导体、燃料电池等技术研发，加强生

物技术研发，加快发展海洋科技，支持引进具有跨国经营、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企

业家和战略规划外国专家。 

1.3 社会与生态建设类。以服务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为主要目标，支持引进在社会发展各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实践经验丰富，持

续推动我国医药卫生、社会保障、金融保险、法律法规、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健康

发展的外国专家。着力引进能够推动绿色发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动生态系

统保护，在“美丽中国”建设、实施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外国专家。 

1.4 农业与乡村振兴类。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优先

发展为主攻方向，大力引进符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规划与脱贫攻坚战略布局，能

够引入国外优良品种、种植养殖技术、安全生产和检测技术、先进生产经营方式

的外国农业专家，促进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 

2、填报要求： 

2.1 外国专家是指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

务、职称的专家学者或在国际知名企业、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2.2 国内工作时间：申报个人项目的，外国专家在华工作时间累计每年不

少于 1 个月；申报团队项目的，外国专家合计来华工作时间累计每年不少于 2 

个月。对于连续来华 1个月以上的外国专家，聘用单位须与其签订工薪合同。 

2.3 以工作内容(研究方向或技术目标)为基础申报项目，围绕同一工作内

容聘请多位外国专家，应按照一个项目申报。 

2.4 该项目每年申报 1次。需要连续执行的项目须在填报时提出申请，项

目资助期限最长为 3年，期满后应重新申报参加评审。 

2.5 此次申报须在线填写申报材料，经学院签署意见后通过“外国专家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上报。项目申报网站：yinzhi.sjtu.edu.cn(如在校外请使用

交大 VPN 登录)。  



2.6 项目申报前，请申报人在 yinzhi.sjtu.edu.cn 自行注册（仅限本校教

师用交大邮箱注册）。 

2.7 填写时间为 1 月 3日-1 月 15日，由于该申报网站对接国家外专局系

统，逾期网站将自动关闭，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完毕。  

  

（二）一带一路创新人才交流外国专家项目 

1. 支持重点： 

聚焦“一带一路”双多边创新合作重点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高

端制造、现代农业等前沿领域。支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层次外国专

家来华开展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产品研发、技术咨询等;支持外国专家来华开

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政策、经济金融、人文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的

合作研究。 

2、填报要求： 

2.1 该项目仅支持团队(5人以上)申报，外国专家合计来华工作时间累计

每年不少于 2 个月。 

2.2 该项目每年申报 1次，资助期限为 1年（2020 年），学校申报总数不

超过 3 项。 

2.3 此次申报须在线填写申报材料，经学院签署意见后通过“外国专家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上报。项目申报网站：yinzhi.sjtu.edu.cn(如在校外请使用

交大 VPN 登录)。  

2.4 项目申报前，请申报人在 yinzhi.sjtu.edu.cn 自行注册（仅限本校教

师用交大邮箱注册）。 

2.5 填写时间为 1 月 3日-1 月 15日，由于该申报网站对接国家外专局系

统，逾期网站将自动关闭，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填写完毕。 

 

联系人: 国际学者事务办公室 李永源、王 瑾 

联系电话：34206759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20 年 1 月 3日  


